
中,国科学院太学

关于组织申报2018年中国国家留学基金

管理委员会与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合作

奖学金的通知

各研究所、学院、系及本科部:

根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(以下简称
“
留学基

金委
”
)《关于做好 2018年与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合作奖

学金申请受理工作的通知》(附件 1),2018年留学基金委将

选拔优秀学生赴以色列高校进行为期1个月的暑期进修,选

派办法已在国家留学网 (www。csc。edu。cn)上公布。现将相

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简介

1.全国选派名额:200人

2.选派专业及以色列高校联系方式见 《2018年暑期进

修课程一览表》(附件2)。

3.资助内容:以方提供 2500-10000新谢克尔不等的

资助 (由以方决定),不足部分由学生自行承担。国家留学

基金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。



二、申请条件

1.申请人须满足 《⒛18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

人员选派简章》规定的条件。

2.申请人应年满 18周岁 (⒛00年5月31日前出生),

应为国科大本科二、三年级学生、硕士、博士研究生 (不含

应届毕业生)或硕博连读一、二年级的学生。

3.申请人的学习成绩平均分应达80分,或学分绩点达

3.2(4分制),无不及格科目。

4.申请人应已获拟留学院校出具的正式录取通知书。

5.外语水平达到以下条件之一:

(1)英语或希伯来语专业;

(2)曾在英语或希伯来语国家留学一学年(8∷12个月)

以上;

(3)PETS5成绩:笔试总分55分(含)以上,其中听

力8分(含)以上,口试 3分(含)以上;

(4)曾在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培训部参加英语高级班

或希伯来语中级班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;

(5)雅思6分或托福 80分及以上 (有效期内);

(6)通过拟留学院校组织的面试、考试等方式达到其

语言要求 (应在外方邀请信中注明或单独出具证明)。

说明:曾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并完成学业回国的,可

再次申请本项目;本项目派出人员,回国后可再次申报留学



基金委其他项目。

三、申请办法

1.满足条件的申请人请于2018年6月11日—15日登

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`息平台(http∶//apply。csc。edu。cn)

进行网上报名,并于 6月18日前提交纸质申请材料至所在

培养单位。信息平台应填写和上传的材料,以及应提交的纸

质申请材料详见 《申请材料及说明》(附件 3)。

2.各相关培养单位应对申请人的资格和材料进行审核,

并请于⒛18年6月19日前将汇总的纸质申请材料寄送我处。

我处不直接受理个人申请。

申请人完成网上报名时需打印报名表,此时系统将自动

生成 《单位推荐意见表》(申请人在网上报名阶段此表不在

系统中显示)。请各相关培养单位完成本表中包括
“
单位推

荐意见
”
在内的所有内容,只将

“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
”

一栏留空,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。请各单位同时 (2018年6

月 1 9 日前 ) 将单位推荐意见 ( w o r d 版) 发送至

gjgp臼ucas。ac。cn。

如单位与以色列高校有合作关系,则请将相关合作协议

一并寄送/发送。与以色列高校有合作的单位的申请人将予

以优先支持。

3.我处将审核各单位推荐人员的资格和材料,对网报

信息进行在线接收、审批和意见填报等,并向留学基金委提



交公函等相关书面申报材料。

四、评审、录取及派出

1.留学基金委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终审,并根据外方

评审意见确定录取结果。

2.鼓励申请人于项目录取结果公布前自行向以色列使

(领)馆申请赴以学习签证,费用自理且不作为项目最终录

取的依据。被录取人员将于2018年6月底至7月派出,具

体以以方通知为准。

五、其他            、

有关本项 目的其他 情况 , 请查 阅国家 留学 网

(www。
csc。 edu。 cn)。

六、联系信息          ￠

联系人:田严琼

联 系 电话 :010-88256206

联 系 邮 箱 :gjgpQuCas。ac。cn

通讯地址: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19号(甲)中国科

学院大学国际合作处

邮 政编 码 :100049

附件:1。《关于做好2018年与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合作

奖学金申请受理工作的通知》

2.《2018年暑期进修课程一览表》



3.《申请材料及说明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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